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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51305

聯 絡 人：楊宜蓁05-2254321#359

電子郵件：yang0106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0815198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08ED40868_1_171055071201.pdf、108ED40868_2_17105507120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辦理「第9504期109年閩南語拼音研習班」及

「第9020期109年客家語拼音基礎暨教學研習班」，請貴

校鼓勵相關人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12月13日臺教社(四)字第108018273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本土語言教學工作，提升全國教師閩南語、客家語

拼音教學專業知能，並推廣本土語言教育，爰辦理本研習

活動。　　

三、請貴校鼓勵對閩南語、客家語拼音學習或教學有興趣的教

師、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（支援教師），以及其他

有意學習本土語言相關知識者，並請依權責核予公（差）

假登記。

四、旨揭研習班地點、時間等相關事宜如下：　　

(一)研習時間：　　

１、閩南語拼音：109年2月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至2月6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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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20分，為期3日。

２、客家語拼音：109年2月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10分至2

月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20分，為期3日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　　

１、閩南語拼音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中院區（臺中市豐原

區師範街67號）　　

２、客家語拼音：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（新北市三

峽區三樹路2號）。　　

(三)研習人數：每班各35人。　　

(四)研習時數：21小時。　　

(五)報名期間：　　

１、閩南語研習：108年12月23日(星期一)早上8時起至108

年12月27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，為期5日，額滿截

止。　　

２、客家語研習：108年12月23日(星期一)早上8時起至108

年12月27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，為期5日，額滿截

止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請上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線上報名，網址：

https://workshop.naer.edu.tw/NAWeb/Services

/wFrmRecent.aspx

五、研習班錄取對象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，如超過

報名人數，將依候補順序遞補；若臨時有事無法出席，請

務必於開課前3週（109年1月8日(星期三)）前以EMAIL或電

話告知國家教育研究院承辦人(聯絡電話詳課程表)，以利

依序遞補參訓，以免資源浪費。每班未滿25人不予開班。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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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教育研究院於報名截止5個工作天後（109年1月6日(星

期一)），審查確認並寄發通知信，請務必留下個人方便收

信之EMAIL信箱，或直接於系統查詢是否審核通過。

六、有關課程表及交通等相關資訊，請參見附件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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